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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貴 司以日期為 2021年 12月 21日的信件，徵求我們對於草擬中的

《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相關草案》”)和

《內地民商事判 決(相互強制執行)規則》(“《相關規則》”)提供意見

一事，現在答覆如下。 

 

背景 

2. 《基本法》第 9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

過協商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據此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於遂於 2006年 7月 19日首次達成《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的協議(“《2006

年協議》”)，從而開啟了在特區法院直接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通道，方便了中

港兩地經商的人士。 

 

3. 相關的香港法律第 579章《內地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現行

法例》”)及香港法律第 4A 章《高等法院規則》第 71A 號命令(“《現行

規則》”)亦於 2008 年 8月通過並實行(合稱“現行制度”)。 

 

4. 然而，2006 年協議僅僅涵蓋判決中的金錢救濟的部分，而且雙方當

事人必須達成書面管轄協議才適用該安排。 

 

5. 除了應用範圍相對狹窄外，現行制度在實際應用中亦引發從被判定債

務人提出的不少爭議，問題主要圍繞管轄協議和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

兩個範疇內。 

 

6. 針對上述的種種情況，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9年 1

月 18日再次達成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



件判決的安排》協議(“《2019 協議》”)。 

 

7. 《2019 年協議》比《2006年協議》更全面及仔細，從而對日益繁重的中港

貿易提供一個更可靠的處理民商事務糾紛的機制，也凸顯了特區作為區域性法

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角色。 

 

8. 為了有效地實施《2019協議》內的條文與安排，特區政府律政司草擬了

《相關草案》和《相關規則》，同時向公眾進行廣泛諮詢。 

 

9. 很明顯的，根據《2019 年協議》所構建的機制比《2006年協議》的

更加全面和充分，但是在深入考慮了建議草案與規則中的條文後，我們

仍有以下些許意見，以供貴 司參考 ：- 

 

i) 生效並可執行證明書 

1) 根據《2006 年協議》，至少一方當事人為港、

澳、台或外國人士才適用；因此，只有數目相對比較

少的國內指定法院才能處理有關的爭議，而且該些法

院也是處於發展比較發達、資訊比較充裕的地方。然

而，實際經驗仍說明不少當事人在申請此證明書時遇

到不少困難，包括用字不規範和人為的拖延。而

《2019 年協議》明確取消了該異地當事人的要求，可

以合理地預期將來被牽涉的內地法院數目會明顯增

多，而且為數不少還會處於發展比較緩慢和資訊沒有

那麼充足的地方，當事人申請此證明書時將遇到的阻

撓不難預計，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清晰明確的司法解

釋似乎必不可少。 



 

2) 其次，根據《2019 年協議》第 8條第 3款，雖

然從“最終並可執行”變為“生效並可執行”，此證

明書仍然是申請登記的要件。可是，從《相關草案》

第 13(2)條和《相關規則》第 5(2)(b)條可見此證明書

並非申請的必要條件，而只是證據上的推定。事實上

前文所述的相關條文跟《現行法例》第 6(2)條和《現

行規則》第 3(1)(a)(iii)可說同出一轍，此推論亦得

到中國進出口銀行 HCMP 3012 of 2015 一案所支持。 

 

3) 因此，有需要釐清此證明書是否申請登記國內判決

的必要材料。 

 

ii) 同一爭議再提起訴 

1) 《2019年協議》第 23條訂明 

“判決未獲得或者未全部獲得認可和執行的，申

請人不得再次申請認可和執行，但可以就同一爭

議向被請求方法院提起訴訟。” 

然而該條的字裡行間並沒有清晰說明是否包括申請最

後被判定債務人撤銷的情況；  

 

2) 相反，《相關草案》第 25(1)條和第 30(3)條似

乎只是包含被撤銷的情形； 

 

3) 因此，有關的立法工作有需要釐清以下情況，



避免將來在應用上的不確定性 ：- 

(i) 有效可執行的國內裁決，沒有在兩年期限內

提出登記申請； 

(ii) 提出申請的裁決被拒絕登記；和 

(iii) 登記後被全部或者部分取消的裁決； 

以上的情況，判決債權人是否對同一爭議可以再次提

起訴訟。 

 

iii) 財產保護 

1) 《2019年協議》第 24條訂明 

“申請認可和執行判決的，被請求方法院在

受理申請之前或者之後，可以依據被請求方

法律規定採取保全或者強制措施”。 

 

2) 在現行制度下，判定債權人只能依據香港法律第 4

章《高等法院條例》第 21L條和香港法律第 4A 章《高等法

院規則》第 29號命令對財產保護尋求救濟，《現行法例》

和《現行規則》也沒有提供特定的程序予以幫助。 

 

3) 鑒於判定債權人已經得到國內法院的裁決，似乎

《相關草案》和《相關規則》應該對其提供一個快捷和簡

便的程序，對判定債務人某些財產進行保護或強制，從而

免除當事人複雜和高昂的訴訟程序和費用。 

 

10. 綜合以上意見，我們認為《相關草案》和《相關規則》是一大改善，應受

歡迎。同時，我們亦提出了相關有限意見，供貴 司參考。 



日期 ： 2022年 1 月 28日 

 

此致 

 

 

李浩然博士 立法會議員 MH JP 

基本法基金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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